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加强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噪声和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禁止燃放区域加强 烟花爆竹销售、储存、燃放管理的通告》（莆政〔2018〕65号）和《莆田市涵江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2024年烟花爆竹管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现就全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燃放区域：
（1）涵东街道办事处，涵西街道办事处，国欢镇，白塘镇，江口镇，三江口镇，梧塘镇，赤港经济开发区，商城管委会。
（2）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明令禁止燃放的地点。
二、在禁燃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零售）、燃放和非法运输、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禁燃区内不予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提供储存烟花爆竹场所。
在禁燃区以外的其他地区运输、储存、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三、在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依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未经许可经营、超越许可经营范围或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依照《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65号令）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四、全区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得燃放烟花爆竹，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若违反通告规定的，依纪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通告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举报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劝阻者、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欢迎广大群众对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公安110，应急管理12350，市场监管12315，生态环保12369，城市管理12345。
本通告自2024年1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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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2c35be890dfeba62b615d7944d76dbc]


image1.png
auiens

a5y

A





